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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广州珠

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百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嘉士伯（中国）啤酒工贸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建军、尹花、郑淼、钟俊辉、林淑佳、刘素玲、林智平、吕彦东、邢磊、郭新光、

贺立东、黄思鸿、田晓翠、王欣、包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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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啤　酒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酸啤酒的分类、要求、分析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酸啤酒的生产、检验与销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２７５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ＧＢ２７６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ＧＢ４５４４　啤酒瓶

ＧＢ４７８９．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ＧＢ／Ｔ４９２７　啤酒

ＧＢ／Ｔ４９２８　啤酒分析方法

ＧＢ／Ｔ５７３８　瓶装酒、饮料塑料周转箱

ＧＢ／Ｔ６５４３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７７１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ＧＢ／Ｔ９１０６．１　包装容器　两片罐　第１部分：铝易开盖铝罐

ＧＢ／Ｔ１３５２１　冠形瓶盖

ＧＢ／Ｔ１７７１４　啤酒桶

ＧＢ２８０５０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５〕第７５号令）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酸啤酒　狊狅狌狉犫犲犲狉

通常经乳酸菌发酵或自然发酵等酸化工艺处理的酸感明显的啤酒。

　　注１：ｐＨ不高于３．８。

　　注２：不通过食品添加剂实现酸啤酒ｐ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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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分类

４．１　混合发酵酸啤酒

使用酵母和乳酸菌等微生物混合发酵的酸啤酒。

４．２　自然发酵酸啤酒

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发酵的酸啤酒。

４．３　特种酸啤酒

通过使用特殊原辅料（如水果、芫荽籽、海盐、酸麦芽等）或经过桶陈酿等方式酿制的具有相应特殊

风格特征的酸啤酒。

５　要求

５．１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４９２７的规定。

５．２　理化要求

应符合表１的规定，其他理化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４９２７的规定。

表１　理化要求

类型 混合发酵酸啤酒 自然发酵酸啤酒 特种酸啤酒

ｐＨ ≤３．８ ≤３．６ ≤３．８

总酸／（ｇ／Ｌ） ≥２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总有机酸ａ／（ｇ／Ｌ） ≥２．０ ≥４．０ ≥２．０

　　
ａ 总有机酸为参考指标。

５．３　净含量

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５．４　食品安全要求

应符合ＧＢ２７５８、ＧＢ２７６０的规定。

６　分析方法

６．１　感官和理化指标的测定

除总有机酸外，其他感官和理化指标应按ＧＢ／Ｔ４９２８中规定的相应方法进行检验。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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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总有机酸的测定离子色谱法

６．２．１　原理

采用阴离子分离柱，配有电导检测器，样品经前处理注入仪器后，在淋洗液的携带下流经阴离子分

离柱。样品中的有机酸由于对分离柱中阴离子交换树脂的亲和力不同而依次分离，使用电导检测器得

到电导值信号，通过与标准物质比较，以保留时间定性，外标法定量。

６．２．２　仪器和设备

６．２．２．１　离子色谱仪。

６．２．２．２　淋洗液发生器（氢氧化钾）。

６．２．２．３　阴离子抑制器。

６．２．２．４　电导检测器。

６．２．２．５　数据工作站。

６．２．２．６　电子天平：精度０．０００１ｇ。

６．２．３　试剂

６．２．３．１　乳酸、乙酸、琥珀酸、柠檬酸标准物质使用Ｓｉｇｍａ或相同级别试剂。

６．２．３．２　水：本方法中，用水应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规定的一级水平。

６．２．４　标准溶液

６．２．４．１　分别称取１００．０ｍｇ相应标准物，精确至０．１ｍｇ，用水定容至１００ｍＬ，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１０００ｍｇ／Ｌ的乳酸、乙酸、琥珀酸、柠檬酸标准储备液。

６．２．４．２　分别用移液枪准确移取乳酸、乙酸、琥珀酸、柠檬酸标准储备液１０ｍＬ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

水定容，得到乳酸、乙酸、琥珀酸、柠檬酸质量浓度分别为１００ｍｇ／Ｌ的混合标准工作溶液。

６．２．５　样品准备

样品经振荡脱气后稀释，经过０．２２μｍ膜过滤，待测。稀释倍数以稀释后的待测物质含量在方法定

量范围（０ｍｇ／Ｌ～１００ｍｇ／Ｌ）内为宜，建议稀释１０或１００倍。

６．２．６　色谱条件

色谱柱选择及色谱参数如下：

ａ）　色谱柱：ＡＳ１１ＨＣ或同等性能的色谱柱；

ｂ）　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

ｃ）　柱温：３０℃；

ｄ）　检测池温：３５℃；

ｅ）　进样量：２５μＬ；

ｆ）　淋洗梯度：如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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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淋洗梯度

序号 时间／ｍｉｎ 浓度／（ｍｍｏｌ／Ｌ） 曲率

１ ０．００ １．５０ ５

２ １５．００ １．５０ ５

３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

４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

５ ４０．００ ５５．００ ５

６ ４０．１０ ６５．００ ５

７ 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５

８ ５０．１０ １．５０ ５

９ ５８．００ １．５０ ５

６．２．７　样品测定

按６．２．５所述操作步骤，将待测样品放入自动进样器，在６．２．６所述色谱条件下进行测定，得到各有

机酸的响应值（峰面积），根据响应值及公式计算样品中总有机酸含量。

６．２．８　结果计算

本法以保留时间定性，外标法定量。

本方法中，琥珀酸与苹果酸为共流出峰，使用琥珀酸标准溶液同时定量琥珀酸和苹果酸。总有机酸

值为乳酸、乙酸、琥珀酸、苹果酸、柠檬酸含量之和，按式（１）进行计算，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ρ（总有机酸）＝
ρ（乳酸）＋ρ（乙酸）＋ρ（琥珀酸＋苹果酸）＋ρ（柠檬酸）

１０００

…………………………（１）

　　式中：

ρ（总有机酸）　　　———总有机酸含量，单位为克每升（ｇ／Ｌ）；

ρ（乳酸） ———乳酸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Ｌ）；

ρ（乙酸） ———乙酸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Ｌ）；

ρ（琥珀酸＋苹果酸）———琥珀酸和苹果酸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Ｌ）；

ρ（柠檬酸） ———柠檬酸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ｍｇ／Ｌ）。

６．２．９　结果表示

所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

６．２．１０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６．２．１１　检出限

本方法检出限为０．０１ｇ／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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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出厂检验项目

ｐＨ、总酸及ＧＢ／Ｔ４９２７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７．２　型式检验项目

ｐＨ、总酸、总有机酸及ＧＢ／Ｔ４９２７规定的型式检验项目。

７．３　其他

应符合ＧＢ／Ｔ４９２７中的相关规定。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应符合ＧＢ／Ｔ４９２７中的相关规定。

５

犜／犆犅犑３１０９—２０２１


